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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2019年 1月 29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 飞 
 

p.1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外商投资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

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及部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征求意见，在中国

人大网全文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部门、企业协会、专家对草案

的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外国商会、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并就

草案的有关问题与财政经济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交换意见，共同研

究。各方面普遍赞同制定外商投资法，认为这是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外商投资、

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形成对外开放

新格局。同时，有关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完善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于 1 月 10 日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
条审议。财政经济委员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l月 18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现将外商投资法草案主要问题
的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方面提出，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

正案将“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载入国家根本法，宪法第十八条对我国保护外商投资作

出了基本规定，建议在草案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增加“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一条） 
 
二、有的常委委员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草案第四条对此作了规定，但还不够清晰、充分，建议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草案第四条修改完善后分为以下四款表述：“国家对外

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前款所称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

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

所称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国家对负

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外国投资者待遇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条） 
 

* 本文来自于宋锐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鉴 2019 年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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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出，外商投资立法要充分考虑扩大对外开放、

吸引外商投资的需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

视同仁、平等对待”的精神，建议对草案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在草案已有规定的基础上作以下修改完善：一是将第九条“除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外，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等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修改为“外

商投资企业依法同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二是将第十四条中“采取优惠

措施，鼓励和引导外国投资者在特定行业、领域、地区投资”的规定，修改为“鼓励和引

导外国投资者在特定行业、领域、地区投资，并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规

定给予优惠”。（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九条、第十四条） 
 
四、有的常委委员和部门提出，草案第十三条第一款中规定的“特定区域”和第二款

中规定的“特殊经济区域”，含义不够清楚，建议进一步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认为，这两个区域的概念有交叉，有关方面理解不完全一致，两款的内容又较为接近，据

此，建议将两款合并，表述为：“国家根据需要，设立特殊经济区域，或者在部分地区实

行外商投资试验政策措施，促进外商投资，扩大对外 p.16开放。”（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三

条） 
 
五、有的常委委员建议按照宪法关于征收、征用的规定，对草案第二十条外商投资征

收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相关规定修改为“国家对外国

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

定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征收、征用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及时给

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条） 
 
六、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方面提出，外商投资法施行后，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相应废止，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依照公司法、合

伙企业法登记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其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

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建议在草案中对此予以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增加一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条） 
 
七、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议增加外商投资并购

反垄断审查的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

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

定接受经营者集中审查。（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二条） 
 
八、有的意见提出，草案规定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但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

企业未按要求报送投资信息，如何处罚，未作规定，建议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本法规定，未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制度的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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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对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草案二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草案经本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后，由常委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以上汇报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2019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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